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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失信及无行政处罚承诺函
致：钢研华普科技有限公司 
本单位作为本次中介供应商遴选参选机构，现就自身信用、执业处罚情况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本单位依法设立、合法存续，经营状态正常，不存在注销、吊销、责令停业、撤销执业资质等情形；
2. 近 3 年内，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3. 近 3 年内，本单位未因虚假执业、出具不实报告、非正常专利申报、违规代理、诉讼代理违规等行为，受到市场监管、财政、司法、知识产权、行业协会等主管单位行政处罚、公开通报、行业惩戒；
4. 不存在重大诉讼、仲裁案件导致本单位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；
5. 若本承诺存在虚假、隐瞒，贵司有权直接取消我单位参选、入库资格，已入库的立即清退出库，3年内不得参与贵司任何中介遴选，同时我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。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日期： 年 月 日

